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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許 OO（戶號：99043）、股東陳 OO（戶號：89891）、股東朱 OO（戶

號：89386）、股東張 OO (戶號：48777)、股東尤 OO（戶號：36977）、股

東王 OO（戶號：41762）、股東康 O (戶號：37170)、股東孫 OO (戶號：

152283)、股東林 OO（戶號：39146）、股東趙 OO (戶號：38175）、股東

蔡 OO（戶號：40638）、股東彭 OO（戶號：39712）、股東郭 OO（戶號：

40242）等分別發言詢問，內容略為：公司所付 4G 頻段標金高於同業但品

質卻未必最好，行動網路信號不良，台中營運處某機房周圍人行道環境髒亂

並有攤販佔據，公司治理守則未規定高階經理人必須持股，公司對異言堂上

意見處理問題，電力設備汰舊換新，車輛採購價格高於同業，解決 MOD 經

營困境以提昇 MOD 用戶數及營收，及早因應 Apple TV、雲端、匯流等，

落實勞工職業安全衛生，建議續辦優惠退休，納編宏華優秀人員為正式員

工，保全人員坐在第 1 排，機房門禁管理疏失致陸客進入拍照，查處南投營

運處邱員兼職及借調案，衝刺 4G 基地台建台數，員工公出喝酒拿椅子打人，

CPE 電視採購案，公司租用臨海工業區管道還自費修繕，外勤線路同仁高

溫下工作但供料調度不足，法院已判決撤銷現任勞工董事資格公司仍請蔡董

事出席董事會，請以理性和平協調複數企業工會產生勞工董事，請聆聽基層

員工心聲，全員行銷所衍生之問題，不當個資查詢，高階主管之 EQ 管理，

公用電話營收下降，客服之定位，公司應採取必要防堵措施以處理客戶惡意

騷擾客服人員，櫃台人員服裝之美觀，工會理事長考績高分不公，公司派至

轉投資公司之董監經理人應加強其勞動法令相關知識，增加客服正職人力，

請開放宏華客服人員系統權限，土木工程因資本支出預算被砍而無錢施作，

勞工董事升遷疑義，南分公司每月召開業務會報疑義，V2 及光纜等缺料影

響網路維運與建設問題，與地方政府協調問題時建請應有法務人員協助，退

休前加班事宜，要求公司提出調查報告，肯定公司優異之網路品質與服務態

度並建議加強宣傳，期待維持股利四元以上，組織應扁平化，不應假借公開

徵才進用特定人，犯錯主管回任高官是否透過不當關係，有主管接受神腦餽

贈手機，建議機構首長應於退休前 6 個月調整為非主管職務，本公司工程不

應允許承包工程廠商轉包，中華系統整合公司員工解雇爭議，公司年報有關

勞資爭議及訴訟揭露事宜，退休員工子女教育補助金補救事宜，向神腦採購

電視包裝 MOD 促銷方案疑義，轉投資公司董監派任有否政治酬庸，轉投資

公司經理人派任不當，公司應誠懇處理朱員問題，熱縮光纜接續盒採購事

宜，請考量保全或清潔外包人力調薪事宜，高雄市國泰路 100M 供裝事宜，

業績達成手段與 KPI 問題，客網人力不足與老化問題，高速電路 FTTH 與

光化交接箱問題，新業務行銷應加強人力訓練與物力配置，寬頻上網與 MOD
應結合行銷，精準建設之資本支出不應影響網路品質與業務推廣，加強逾齡

設備之檢修與汰換，檢討門市來客數並調整營業時間，提供退休員工及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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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員工優惠方案，MOD 內容競爭力問題，南分公司職安委員會推派勞工委

員疑義，改善 MOD 操作介面，MOD 頻道分類異動問題，電信學院老師聘

任疑義，公司為民營還是國營之定位疑義，退休人員民營化後年資不足以請

領勞保年金問題等事項。 
以上股東發言分別經主席或主席指定人員說明。 

柒、承認事項 
案由一：本公司 10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敬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 

一、 本公司 103 年度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

表及現金流量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9 頁至第 15 頁及第 17 頁至第 23
頁），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恩銘、陳招美會計師查核簽證

完竣，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8 頁及第

16 頁），併同營業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2 頁至第 5 頁）經本公司

104 年 2 月 13 日第 7 屆董事會第 10 次會議通過，並送審計委員會審

查，認為尚無不符，並提出審查報告在案（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6 頁）。

（註：營業報告書即本議事錄附錄一，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即本

議事錄附錄三至附錄十二） 
二、 謹提請 股東常會承認。 

發言摘要： 
股東蘇 OO（戶號：40602）、股東朱 OO（戶號：41207 及受託出席證號：

8000013）、股東王 OO（戶號：40516）、股東劉 OO（戶號：52047）、股

東王 OO（戶號：41762）、股東尤 OO（戶號：36977）、股東蔡 OO（戶號：

40638）、股東張 OO（戶號：48777）、股東郭 OO（戶號：40242）等發言，

內容略為：建議成立 ICT 產品子公司自主掌控進貨及配送，績效考核問題，

年報未揭露勞資爭議訴訟律師費，請公司提供經費以照顧現有 16,000 名退

休協會會員，年報第 86 頁員工福利措施第 2 項述及辦理退休人員全民健康

保險，民營化基金即將破產問題，請全面盤點現有產品上下架機制，營業報

告書中未忠實揭露勞資關係爭議之相關費用與事件，建議每年辦理優惠退

休，請經營團隊深入基層建立口碑行銷。 
以上股東發言分別經主席或主席指定人員說明。 

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通過承認董事會提案（同意之表決權數為 5,236,383,612 權

（同意之表決權數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 1,687,413,528 權），占表

決時出席表決權數之 90.02%；反對權數為 1,598,69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數為 1,460,535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為 578,667,517 權；無效

權數為 0 權）。 
案由二：本公司 103 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董事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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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本公司 103 年度決算已辦理完竣，謹擬具盈餘分配表（註：本議事錄

之附錄十三）分派之，擬配發董事現金酬勞新台幣 39,222,554 元；員

工配發現金紅利新台幣 1,510,068,340 元；股東現金股利新台幣

37,673,263,401 元，普通股股東擬依除息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

持股，每股配發新台幣 4.8564 元現金股利。上開分配股東股利擬自 103
年度盈餘中優先分派。 

二、每位股東之現金股利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餘額擬授權董事長處

理，並擬訂 104 年 7 月 23 日為除息基準日。 
三、本公司嗣後如有股本發生變動時，致每股配發金額因此發生變動時，擬

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四、本案業經本公司第 7 屆董事會第 10 次會議決議通過，提請  股東常會

承認。 
發言摘要： 

股東朱 OO（戶號：41207 及受託出席證號：8000013）、股東鄧 OO（戶號：

103811）、股東尤 OO（戶號：36977）、股東蔡 OO（戶號：40638）、股東

郭 OO（戶號：40242）、股東林 OO（戶號：51500）發言內容略為：不起

訴處分意義，基地台冷氣機品質不佳衍生問題，年報第 92 頁 103 年資本公

積較 102 年減少之原因，神腦、春水堂、光世代等轉投資公司之業務績效，

部份員工無法於改制後請領勞保年金，重視話費被攔截的嚴重性，少數股東

發言內容與股東會議案無關而佔用太多時間等。 
以上股東發言分別經主席或主席指定人員說明。 

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通過承認董事會提案（同意之表決權數為 5,243,552,353 權

（同意之表決權數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 1,694,476,877 權），占表

決時出席表決權數之 90.15%；反對權數為 1,513,32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數為 1,485,671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為 571,584,123 權；無效

權數為 22 權）。 
捌、討論事項 
案由：本公司章程修正案，敬請 公決。（董事會提） 
說  明： 

一、本次章程修正案，修正第 1 條、第 2 條及第 7 條之 1，修正重點如次： 
（一）103 年 12 月 24 日總統令公布廢止「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條例」，

爰配合修正第 1 條第 1 項本公司設立依據。 
（二）修正第 2 條第 1 項本公司所營事業項目： 

1. 依公司法第18條第2項規定：「公司所營事業除許可業務應載明於章

程外，其餘不受限制。」如章程已記載「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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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未禁止或限制之業務(ZZ99999)」(下稱概括項目)，非依法須經許

可之業務，無需另載明於章程仍得經營。 
2. 本條現行第1項第59款概括項目已足以涵蓋無須經許可之業務項

目，刪除本條共10項目前未使用之所營事業項目。 
（三）參考第 7 條第 3 項內容修正第 7 條之 1，將本公司發行股票之登

錄保管公司「臺灣證券集中保管股份有限公司」修正為「證券集

中保管事業機構」。 
二、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 1 條、第 2 條及第 7 條之 1 修正條文對

照表如后。（註：本議事錄之附錄十四） 
三、本案業經第 7 屆董事會第 11 次會議決議通過，提請 股東常會公決。 

發言摘要： 
股東朱 OO（戶號：41207 及受託出席證號：8000013）、股東尤 OO（戶號：

36977）、股東郭 OO（戶號：40242）發言內容略為：質疑年報第 48~49
頁落實誠信經營情形記載為「無差異」之意義，仁愛信義園區中正堂有磁磚

脫落現象，議事手冊第 28 頁「不動產租賃業」與「不動產買賣業」之差異，

客訴單浮濫，新店都更案對本公司不利等。 
以上股東發言分別經主席或主席指定人員說明。 

決議：本案經投票表決通過原董事會提案（贊成之表決權數為 5,243,396,619 權（贊

成之表決權數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為 1,694,427,535 權），占表決時

出席表決權數之 90.14%；反對權數為 409,73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數為 275,689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為 572,843,447 權；無效權數為

22 權）。 
玖、臨時動議：  

股東於臨時動議所提建議事項共計 96 件，摘錄要領如下： 
（一） 有關公司營運管理建議：股東蔡 OO（戶號：40638）、股東王 OO（戶

號：40516）、股東蘇 OO（戶號：40602）、股東劉 OO（戶號：52047）
等所提：依必要性適度開放動支線路資本支出、解決 MOD 經營困

境、公司產品上下架機制及提供用戶設備之品管、行銷業績被盜取、

人力補充、作業條件及工作環境支援改善建議、CPE 電視採購案及

員工兼職調查等 26 件。 
（二） 有關公司組織調整建議：股東蔡 OO（戶號：40638）所提：提升五

都之特等營運處主管層級及設置一定員額比例之主管、強制放行各機

構專業徵才所錄取人力、先檢討工作組織架構再作單位精簡整併及因

企客業務移轉而引進新進主管引發之人事制度疑慮等 4 件。 
（三） 有關員工權益：股東蔡 OO（戶號：40638）、股東劉 OO（戶號：

52047）、股東呂 OO（戶號：635009）等所提：有關勞動條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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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情事 1 件；增設津貼項目及請領條件等 4 件；員工考核制度建

議等 9 件；員工工時加班休假問題等 11 件；員工請調 2 件；專案優

退建議 1 件；員工健檢、講習及福利建議 6 件；員工持股會資金運

用管理 1 件；及員工薪資轉帳銀行建議 1 件；共計 36 件。 
（四） 有關招募新人：股東蔡 OO（戶號：40638）所提：擇優納編宏華員

工於當地之服務中心及線路中心工作、招募新人時提供考古題及優先

錄取員工眷屬等 3 件。 
（五） 有關工會：股東蔡 OO（戶號：40638）、股東王 OO（戶號：40516）

所提：複數工會之優先適法及勞工董事選任問題等 3 件。 
（六） 股東朱 OO（戶號：41207 及受託出席證號：8000013）所提：撤換

議處董事長等人員及處理歷年陳報董事長各營運處事件等 18 件。 
（七） 有關委外人力：股東蔡 OO（戶號：40638）所提：委外人員特休、

中華電信公司警衛改採合理標及強加宏華及委外人員行銷業績等 3
件。 

（八） 有關退休員工：股東蔡 OO（戶號：40638）、股東尤 OO（戶號：36977）
等所提：將退休員工視為現職員工資費優惠待遇、請歸墊「民營化作

業基金」本公司民營化時依法應由政府負擔之各項費用、及請訂定補

償辦法補救民營化時原可受領之退休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及「三

節照護金」等 3 件。 
拾、散  會:同日下午 7 時 58 分。 
（註：本股東常會議事錄記載發言內容僅為摘要，實際發言情形以現場錄影、錄音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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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 1 條、第 2 條及第 7 條之 1 修正條文對照表 

1. 中華民國 85 年 6 月 11 日本公司 85 年發起人會議通過全文共 26 條。 
2. 中華民國 86 年 12 月 26 日本公司 86 年股東常會通過修正第 15 條條文。 
3. 中華民國 87 年 11 月 25 日本公司 87 年股東常會通過修正第 2、22 條條文。 
4. 中華民國 88 年 7 月 13 日本公司 88 年股東臨時會通過修正第 21 條第 1 項條文。 
5. 中華民國 90 年 6 月 4 日本公司 90 年股東常會通過修正第 2、3、6、7、10、12、13、19、

21 及 22 條條文並增訂第 6 條之 1 及第 7 條之 1。 
6. 中華民國 91 年 6 月 21 日本公司 91 年股東常會通過修正第 2、7、8、9、10、19、21 及 22

條條文並刪除第五條條文。 
7. 中華民國 92 年 6 月 17 日本公司 92 年股東常會通過修正第 2 條條文。 
8. 中華民國 93 年 6 月 25 日本公司 93 年股東常會通過修正第 2、22 條條文。 
9. 中華民國 95 年 5 月 30 日本公司 95 年股東常會通過修正第 2、3、6、10、11、12、14、17、

19、20、22、23、25 條條文並增訂第 12 條之 1、第 18 條之 1 及第 18 條之 2。 
10. 中華民國 96 年 6 月 15 日本公司 96 年股東常會通過修正第 2、12 條之 1、14、22、23 條條

文並刪除第 18 條之 1 條文。 
11. 中華民國 97 年 6 月 19 日本公司 97 年股東常會通過修正第 2、6、14 條條文。 
12. 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19 日本公司 98 年股東常會通過修正第 2、6、12 及 13 條條文並刪除第

6 條之 1 條文。 
13. 中華民國 99 年 6 月 18 日本公司 99 年股東常會通過修正第 2 條條文。 
14.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22 日本公司 101 年股東常會通過修正第四章章名及第 12、12 條之 1、

14、19、20、22 條條文。 
15.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25 日本公司 102 年股東常會通過修正第 2 條、第 4 章章名、第 12 條、

第 13 條、第 18 條之 2、第 21 條及第 22 條，刪除第 17 條及第 18 條並增訂第 13 條之 1 條

文。 
16.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24 日本公司 103 年股東常會通過修正第 2、15 條條文。 
17.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26 日本公司 104 年股東常會通過修正第 1、2 及 7 之 1 條條文。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1條  

本公司係依電信法及公

司法有關股份有限公司之

規定，由交通部等發起設

立，定名為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 

本公司英文名稱定為：

Chunghwa Telecom Co., 

Ltd. 

 

第 1條  

本公司係依電信法、中華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條例（以

下簡稱公司條例）及公司法

有關股份有限公司之規

定，由交通部等發起設立，

定名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 

本公司英文名稱定為：

Chunghwa Telecom Co., 

Ltd. 

103年 12 月 24日總統

令公布廢止「中華電

信股份有限公司條

例」，爰配合修正本條

第 1 項本公司設立依

據，刪除「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條例」

文字。 

第 2條  

本公司經營事業範圍如

下： 

一、第一類電信事業

第 2條  

本公司經營事業範圍如

下： 

一、第一類電信事業

一、依公司法第 18 條

第 2 項規定：「公

司所營事業除許

可業務應載明於

附錄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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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G901011）。 

二、第二類電信事業

（G902011）。 

三、電腦設備安裝業

（E605010）。 

四、電信器材批發業

（F113070）。 

五、電信器材零售業

（F213060）。 

六、電信工程業

(E701010)。 

七、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裝

設工程業

（E701030）。 

八、資訊軟體服務業

（I301010）。 

九、租賃業（JE01010）。 

十、其他批發業【電話卡

及 IC 卡】F199990）。 

十一、管理顧問業

（I103060）。 

十二、其他工商服務業

【電話卡、ＩＣ

卡、電信設備及器

材之研發，接受事

業機構委託收費

及通信器材檢測

服務及代售入場

券、車票】

（IZ99990）。 

十三、其他零售業【電話

卡及 IC 卡】

（F299990）。 

(G901011）。 

二、第二類電信事業

（G902011）。 

三、電腦設備安裝業

（E605010）。 

四、電信器材批發業

（F113070）。 

五、電信器材零售業

（F213060）。 

六、電信工程業

(E701010)。 

七、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裝

設工程業

（E701030）。 

八、資訊軟體服務業

（I301010）。 

九、其他設計業【電腦資

訊硬體之設計】

（I599990）。 

十、租賃業（JE01010）。 

十一、圖書出版業

（J304010）。 

十二、其他批發業【電話

卡及 IC 卡】

F199990）。 

十三、管理顧問業

（I103060）。 

十四、其他工商服務業

【電話卡、ＩＣ

卡、電信設備及器

材之研發，接受事

業機構委託收費

及通信器材檢測

章程外，其餘不

受限制。」如章

程已記載「除許

可業務外，得經

營法令未禁止或

限制之業務

(ZZ99999)」(下稱

概括項目)，非依

法須經許可之業

務，無需另載明

於章程仍得經

營。 

二、本條現行第 1 項

第 59 款概括項目

已足以涵蓋無須

經許可之業務項

目，刪除§現行第

1 項第九款、第十

一款、第二十二

款、第二十四

款、第二十七

款、第二十八

款、第二十九

款、第三十款、

第三十一款、第

三十六款共計 10
項目前未使用之

所營事業項目。 

三、第 1 項其餘款次

配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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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十四、網路認證服務業

（IZ13010）。 

十五、電子資訊供應服務

業（I301030）。 

十六、資料處理服務業

（I301020）。 

十七、電信業務門號代辦

業（IE01010）。 

十八、住宅及大樓開發租

售業（H701010）。 

十九、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H701040）。 

二十、不動產租賃業

（H703100）。 

二十一、社區共同天線電

視設備業

（J502020）。 

二十二、會議及展覽服務

業（JB01010）。 

二十三、停車場經營業

（G202010）。 

二十四、環境檢測服務業

（J101050）。 

二十五、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CC01110）。 

二十六、資料儲存媒體製

造及複製業

（CC01120）。 

二十七、其他電機及電子

機械器材製造業

【IC 或光學之刷

卡機】

服務及代售入場

券、車票】

（IZ99990）。 

十五、其他零售業【電話

卡及 IC 卡】

（F299990）。 

十六、網路認證服務業

（IZ13010）。 

十七、電子資訊供應服務

業（I301030）。 

十八、資料處理服務業

（I301020）。 

十九、電信業務門號代辦

業（IE01010）。 

二十、住宅及大樓開發租

售業（H701010）。 

二十一、特定專業區開發

業（H701040）。 

二十二、不動產買賣業

（H703090）。 

二十三、不動產租賃業

（H703100）。 

二十四、廢棄物處理業

（J101040）。 

二十五、社區共同天線電

視設備業

（J502020）。 

二十六、會議及展覽服務

業（JB01010）。 

二十七、一般廣告服務業

（I401010）。 

二十八、百貨公司業

（F3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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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CC01990）。 

二十八、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輸入業

（F401021）。 

二十九、一般旅館業

（J901020）。 

三十、電腦及事務性機器

設備批發業

（F113050）。 

三十一、資訊軟體批發業

（F118010）。 

三十二、電腦及事務性機

器設備零售業

（F213030）。 

三十三、資訊軟體零售業

（F218010）。 

三十四、能源技術服務業

（IG03010）。 

三十五、工程技術顧問業

（I101061）。 

三十六、冷凍空調工程業

（E602011）。 

三十七、自動控制設備工

程業（E603050）。 

三十八、照明設備安裝工

程業（E603090）。 

三十九、無店面零售業

（F399040）。 

四十、電器承裝業

(E601010)。 

四十一、電器安裝業

(E601020)。 

四十二、儀器、儀表安裝

二十九、通訊稿業

（J302010）。 

三十、工商徵信服務業

（JD01010）。 

三十一、公證業

（IZ07010）。 

三十二、停車場經營業

（G202010）。 

三十三、環境檢測服務業

（J101050）。 

三十四、電腦及其週邊設

備製造業

（CC01110）。 

三十五、資料儲存媒體製

造及複製業

（CC01120）。 

三十六、電子零組件製造

業（CC01080）。 

三十七、其他電機及電子

機械器材製造業

【IC 或光學之刷

卡機】

（CC01990）。 

三十八、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輸入業

（F401021）。 

三十九、一般旅館業

（J901020）。 

四十、電腦及事務性機器

設備批發業

（F113050）。 

四十一、資訊軟體批發業

（F11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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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工程業

(EZ05010)。 

四十三、電視節目製作業

(J503021)。 

四十四、廣播電視節目發

行業(J503031)。 

四十五、廣播電視廣告業

(J503041)。 

四十六、錄影節目帶業

(J503051)。 

四十七、第三方支付服務

業(I301040) 

四十八、自來水管承裝商 

(E501011) 

四十九、除許可業務外，

得經營法令未禁

止或限制之業務

(ZZ99999)。 

   本公司因業務需要，得

依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

序及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規定，辦理背書保證及

資金貸與事宜。 

四十二、電腦及事務性機

器設備零售業。

（F213030）。 

四十三、資訊軟體零售業

（F218010）。 

四十四、能源技術服務業

（IG03010）。 

四十五、工程技術顧問業

（I101061）。 

四十六、冷凍空調工程業

（E602011）。 

四十七、自動控制設備工

程業（E603050）。 

四十八、照明設備安裝工

程業（E603090）。 

四十九、無店面零售業

（F399040）。 

五十、電器承裝業

(E601010)。 

五十一、電器安裝業

(E601020)。 

五十二、儀器、儀表安裝

工程業

(EZ05010)。 

五十三、電視節目製作業

(J503021)。 

五十四、廣播電視節目發

行業(J503031)。 

五十五、廣播電視廣告業

(J503041)。 

五十六、錄影節目帶業

(J503051)。 

五十七、第三方支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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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業(I301040) 

五十八、自來水管承裝商 

(E501011) 

五十九、除許可業務外，

得經營法令未禁

止或限制之業務

(ZZ99999)。 

   本公司因業務需要，得

依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

序及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規定，辦理背書保證及

資金貸與事宜。 

第 7 條之１ 

本公司發行之股票得

應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

之請求，合併換發大面額

證券。 

第 7 條之１ 

本公司發行之股票得

應臺灣證券集中保管股份

有限公司之請求，合併換

發大面額證券。 

參考第7條第3項，將

本公司發行股票之登

錄保管公司「臺灣證

券集中保管股份有限

公司」修正為「證券

集 中 保 管 事 業 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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